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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本公司于2014年4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香港商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4月14日下午2:30在深圳蛇口南海意库3号楼404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推举，会议由

董事总经理贺建亚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公司《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0人， 代表股份919,187,799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3.53%，其中：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1人，代表股份708,670,594股，占本公司A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51.43%。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698,809,330股；通过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

共58人，代表股份9,861,264股。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9人，代表股份210,517,205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62.04%。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7人、代表股份210,490,805股；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

共2人，代表股份26,400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文钊律师列会见证。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分别通过了议案1至议

案7，其中，议案6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回避了对议案6的表决。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2013年年度财务报告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919,187,799 918,915,348 99.97% 176,400 0.02% 96,051 0.01%

与会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8,424,543 99.97% 161,400 0.02% 84,651 0.01%

与会

B

股股东

210,517,205 210,490,805 99.99% 15,000 0.005% 11,400 0.005%

议案2、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919,187,799 918,568,247 99.93% 3,000 0.00% 616,552 0.07%

与会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8,077,442 99.92% 3,000 0.00% 590,152 0.08%

与会

B

股股东

210,517,205 210,490,805 99.99% - 0.00% 26,400 0.01%

议案3、201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919,187,799 918,685,599 99.95% 181,900 0.02% 320,300 0.03%

与会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8,183,394 99.93% 166,900 0.02% 320,300 0.05%

与会

B

股股东

210,517,205 210,502,205 99.99% 15,000 0.01% - 0.00%

议案4、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919,187,799 918,469,148 99.92% 23,300 0.00% 695,351 0.08%

与会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7,978,343 99.90% 23,300 0.01% 668,951 0.09%

与会

B

股股东

210,517,205 210,490,805 99.99% - 0.00% 26,400 0.01%

议案5、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 会 全 体 股

东

919,187,799 918,533,947 99.93% 24,400 0.00% 629,452 0.07%

与会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8,043,142 99.91% 24,400 0.00% 603,052 0.09%

与会

B

股股东

210,517,205 210,490,805 99.99% - 0.00% 26,400 0.01%

议案6、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度为招商局光明科技园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可参加表决的股

份

（

股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与 会 非 关 联

股东

28,059,042 27,405,190 97.67% 24,100 0.09% 629,752 2.24%

与会

A

股股东

15,251,277 14,623,825 95.89% 24,100 0.16% 603,352 3.95%

与会

B

股股东

12,807,765 12,781,365 99.79% - 0.00% 26,400 0.21%

议案7、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7.1关于选举孙承铭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董事姓名 股东类别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孙承铭

与会全体股东

919,187,799 911,902,410 99.21%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5,456,074 99.55%

B

股股东

210,517,205 206,446,336 98.07%

7.2关于选举付刚峰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董事姓名 股东类别 可参加表决的股份

（

股

）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付刚峰

与会全体股东

919,187,799 911,862,409 99.20%

A

股股东

708,670,594 705,416,073 99.54%

B

股股东

210,517,205 206,446,336 98.0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文钊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

结论性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 会议形成的《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随本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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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4月14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深圳蛇口举行，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

事9人。 副董事长付刚峰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授权董事长孙承铭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副董事长杨天平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授权董事陈钢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承铭主持，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的投票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孙承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的工作需要，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中关于副董事长任职的相关规定，修订草案

如下：

修订前：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可设副董事长1人。

修订后：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11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可设副董事长。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根据相关规定，本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将另行通

知。

三、关于增选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付刚峰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四、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付刚峰、 陈钢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孙承

铭、付刚峰、贺建亚、胡勇、陈钢、柴强、刘洪玉。 孙承铭为召集人。

五、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付刚峰为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卢伟雄、柴

强、付刚峰。 卢伟雄为召集人。

六、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杨天平为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为张炜、卢伟雄、杨天平。 张炜为召集人。

七、关于审议出资设立子公司并转让的议案

公司拟以深圳招商商置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的蛇口科技大厦、 招商科技大厦二期、 花园城数码大

厦、蛇口花园城商业中心、新时代广场五项资产及300万现金出资设立五家子公司。公司将聘请专业评估

机构对上述五项资产及其成立的五家子公司100%股权进行价值评估， 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4月30日。

五家子公司依法成立后，其100%股权将在产权交易所进行公开挂牌并转让。 公司将根据上述交易的实

际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通过此项交易，可实现商业地产战略提升、盘活成熟投资性物业所沉淀的资金，打造商业不动

产管理品牌，为未来进一步的资本运作做好准备。

公司董事会对林少斌、王宏两位董事在其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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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临时提案暨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4年4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第六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并于2014年4月9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定于2014年4月24日（星

期四）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4月17日。 会议通知的详细

内容刊登于2014年4月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2014年4月14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合慧伟业商贸（北京）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提案人” 】（持有公司股份4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43%）的《关于增加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公司监事葛效宏先生于2013年11月11日因

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的职务，鉴于葛效宏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要求，因此为了尽快填补监事缺额，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案人

提请在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简历见附件。

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认为该提案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临时提案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内容具体明确，属于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同意将上述临时

提案提交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此项议案外，原通知中的其他所有事项不变。 更新后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时间：2014年4月24日上午10:00

2、会议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东塔1107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增补陆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上述议案一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2014年4月9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1、2014年4月17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4年4月23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00

2、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东塔1107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87923669

传真号码：010-87923689

联 系 人： 曾滔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东塔1107

邮政编码：100077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4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鹏飞先生，中国国籍，出生于1986年12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律师。 毕业于西南政

法大学法律专业， 学士学位。 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任职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

队，2011年6月就职于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

刘鹏飞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五年刘鹏飞先生未在其他机构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管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

四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若本人无指示，请受托人全

权行使审议、表决、和签署会议文件的股东权利。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

关于增补陆仁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

》

议案二

：《

关于增补刘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

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

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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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0-500

万元 亏损

：

421.012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0-0.016

元 亏损

：

0.013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报告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2014年1季度，母公司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开展不顺，未产

生营业收入。 公司子公司绍兴县泰衡纺织品有限公司受市场行情影响，出现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最终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14年第一季

度报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四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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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4月14日上午9: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蛇口工业五路南玻科技大厦一楼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南先生。

6、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名，代表股份242,675,4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11.69%。 其中A股股东（包括代理人）16名，代表股份212,146,699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

权总股份数的16.16%；B股股东（包括代理人）39名，代表股份30,528,726股，占公司B股有表决权总股

份数的4.00%。

7、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其中A股212,146,699股，占

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100%；B股30,528,726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的股数0股。

弃权的股数0股。

2、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的股数214,095,8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88.22%。其中A股211,013,505股，占

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99.47%；B股3,082,309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10%。

反对的股数28,056,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1.56%。 其中A股1,133,194股，占出

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0.53%；B股26,923,205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88.19%。

弃权的股数523,2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22%。其中A股0股；B股523,212股，占出

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71%。

3、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的股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其中A股212,146,699股，占

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100%；B股30,528,726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的股数0股。

弃权的股数0股。

4、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的股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其中A股212,146,699股，占

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100%；B股30,528,726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的股数0股。

弃权的股数0股。

5、审议通过了《南玻集团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的股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其中A股212,146,699股，占

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100%；B股30,528,726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00%。

反对的股数0股。

弃权的股数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的股数242,176,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99.79%。其中A股212,146,699股，占

出席会议A股股东所持表决100%；B股30,029,484股，占出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98.36%。

反对的股数499,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21%。其中A股0股；B股499,242股，占出

席会议B股股东所持表决权1.64%。

弃权的股数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成员：曾南、张建军、符启林、杜文君、李景奇、郭

永春、陈潮、严纲纲、吴国斌，其中张建军、符启林、杜文君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①曾南得票数240,533,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9.12%。

②张建军得票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

③符启林得票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

④杜文君得票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

⑤李景奇得票数240,533,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9.12%。

⑥郭永春得票数240,533,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9.12%。

⑦陈潮得票数240,533,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9.12%。

⑧严纲纲得票数240,533,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9.12%。

⑨吴国斌得票数240,533,5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99.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龙隆、洪国安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为：

①龙隆得票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

②洪国安得票数242,675,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100%。

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于2014年3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等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饶晓敏律师、张清伟律师、钟晓敏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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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14日在深圳市蛇口南玻科技大

厦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4月4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到董事9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了《关于第七届董事会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曾南先生以9票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组成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董事会， 为保证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正常履行相关职

责，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曾南（召集人）、张建军、李景奇、陈潮、郭永春；

2、审计委员会：张建军（召集人）、曾南、符启林、杜文君、李景奇；

3、提名委员会：杜文君（召集人）、张建军、符启林、郭永春、吴国斌；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符启林（召集人）、曾南、张建军、杜文君、严纲纲。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聘任吴国斌先生为南玻集团总裁，续聘周红女士为南玻集团董事会秘书。 同时，根据吴

国斌先生的提名，任命罗友明先生担任财务总监、张凡先生担任副总裁、柯汉奇先生担任副总裁、张柏忠

先生担任副总裁、丁九如先生担任副总裁。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曾 南：男，69岁，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总裁、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现任本公

司董事长。

吴国斌：男，49岁，工学硕士。 历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兼工程玻璃事业部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罗友明：男，51岁，硕士研究生。 历任本公司助理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张 凡：男，48岁，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浮法玻璃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现任本公司副

总裁兼平板玻璃事业部总裁。

柯汉奇：男，48岁，高级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精细玻璃事业部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太阳能事

业部总裁。

张柏忠：男，49岁，工程师。 历任本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南玻工程玻璃

有限公司总经理、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工程玻璃事业

部总裁。

丁九如：男，51岁，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北方工业深圳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本公

司董事、财务部经理、总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周 红：女， 46岁，硕士研究生。历任香港亚洲环球证券有限公司董事，兼任深圳市研祥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股证事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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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4年4月14日在深圳市蛇口南玻科技大

厦一楼会议厅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4月4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监事发出。会议应出席监

事3名，实到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选举的方式，审议了《关于第七届监事会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龙隆先生以3

票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4-015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155,024,013.80 4,024,590,406.58 3.24%

营业利润

473,357,073.47 377,650,101.99 25.34%

利润总额

504,265,427.21 412,042,877.85 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399,996.79 160,460,653.96 82.2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23 0.13 7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5.88% 3.4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3,611,801,387.92 13,171,329,970.76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3,201,730,332.04 2,989,144,502.44 7.11%

股本

1,254,363,108.00 1,090,750,529.00 1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2.55 2.74 -6.93%

注：根据2013年5月29日股东大会批准的2012年度权益分配方案，本公司以2012年末

本公司总股份数1,090,750,529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2013年7月25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以资本公积转增0.5股， 实施完成后本公司总股份数为1,254,

363,108股，增加163,612,579股。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

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指标。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3年度，本公司高新技术、生物医药行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7.87%、

4.05%，房地产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度同比减少2.61%；高新技术、生物医药行业主营

业务成本分别比上年增长15.17%、2.15%， 房地产行业主营业务成本较上年度减少0.83%；

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变动幅度分别为：高新技术提高1.60%、生物医药提高1.07%、房地

产降低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增加82.23%，主要影响因素：1、马应

龙、贝特瑞、新疆地产本期净利润增长；2、权益法核算的中国风限投资有限公司本期净利润

增长；3、本期处置武汉恒安投资有限公司获取股权转让收益。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公司此前未对2013年度业绩进行预计。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

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2014-016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78.42%－218.19%

盈利

：

2,514.21

万元

盈利

：

7,000

万元

－8,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6

元

-0.07

元 盈利

：

0.02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2014年1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原因

是公司盘活低效资产，调整产业结构，将全资子公司北京宝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对外转让出售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根据2013年5月29日股东大会批准的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公司以2012年末本公

司总股份数1,090,750,529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2013年7月25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每10股送红股1股以资本公积转增0.5股，实施完成后本公司总股份数为1,254,363,108

股，增加163,612,579股。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

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要求重新计算

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指标。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

报告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准。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4－18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18,242.52 168,197.69 +29.75%

营业利润

21,173.15 -2,144.91 -

利润总额

29,042.93 14,802.27 +9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08.36 4,782.53 +130.1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659 0.0346 +90.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3% 1.50%

增加

0.83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22,319.52 1,061,663.88 +1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86,543.28 318,971.26 +52.54%

股本

169,696.41 138,331.41 +2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87 2.31 +24.24%

注：2013年1月2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合计313,650,000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总

股本由1,383,314,131股增加至1,696,964,131股；上述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根据报告期股本变化加

权计算，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以发行完成前股本1,383,314,131股为计算依据。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13年，公司核心业务经营情况稳健良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主要原因为：

1、公司旗下深圳海吉星物流园和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经过培育业务稳步增长及南昌市

场实现商铺销售，农产品批发市场营业利润同比增加2.33亿元；

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偿还银行贷款5亿元；经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均节省财务费用；

3、原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完成分立后公司实现税前收益6,792万元；

4、下属孙公司所属上海市场因发生火灾确认损失2,970万元。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75%，主要系公司旗下深圳海吉星物流园和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

物流中心经过培育业务稳步增长及南昌市场销售商铺，农产品批发市场收入增加所致。

2、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同比上升的主要原因见上述“（一）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

素” 。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增长52.54%，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3年1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本及资本公积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4年1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总裁、主管会计负责人、财务总监、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4－19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2.� �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

约

1,150

万元 盈利

：

1,08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

约

0.0068

元 盈利

：

0.0064

元

注：上表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均以公司总股本1,696,964,131股为计算依据；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1）上年同期，公司旗下南昌市场

商铺销售收入本报告期同比减少；（2）上年同期，公司旗下惠州市场实现商铺销售和会员注册收入，本

报告期无此收益；（3）上年同期，公司旗下广西海吉星物流园实现会员注册收入，本报告期无此收益；

（4）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农牧公司2013年度完成分立事项，本年未纳入并表范围，本报告期同比亏损减

少；（5）公司旗下深圳海吉星物流园经过培育业务增长，本报告期收益同比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根据经营情况初步测算做出，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4- 029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 业绩预告的时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下称 “报告期

内” ）

2、预计的业绩： 同向增长

项 目

2014

年

1

月

1

日

—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83% - 96%

盈利

：

48,063

万元

盈利

：

88,000

万元

-94,00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130% - 143%

盈利

：

30,416

万元

盈利

：

70,000

万元

-74,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820

元

—

0.0867

元 盈利

：

0.0359

元

注：1、报告期内，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T.C.L.实业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实业控股” ）取得香港上市公司花样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HK1777，以下简称“花样年控股” ）15%的股权，实业控股初始投资成本

9.6亿元小于分占花样年控股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约2.7亿元，该一次

性收益计入本公司一季度报表（增加营业外收入）。

2、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于2013年

进入了行权期，自2013年5月2日起至2014年1月12日，激励对象采用自主行

权的方式行权共58,870,080份， 上年同期公司总股本为8,476,218,834股，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股本增加至8,535,088,914股。

二、业绩预告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4年第一季度，本公司各主要产业产品销量同比均有提升，集团整体

盈利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华星光电保持了较好盈利，通讯业务盈利同比

大幅改善，以及本公司投资花样年控股产生的一次性收益等。

报告期内，多媒体业务通过优化内部流程，运营效率和产品力提升，一季

度液晶电视销量383万台，盈利能力得到改善。

报告期内，通讯业务持续推进智能手机业务的转型与升级，销售智能手机

632万台，同比增长334%，智能手机销量占比从去年同期17%提升至46%；同

时，通讯业务注重运营效率和费用控制的措施，带动整体平均销售价格及毛利

率同比上升，通讯业务的盈利同比大幅改善。

报告期内，华星光电业务保持了较高的产能稼动率和产品综合良率，投入

玻璃基板36.8万片，同比增长19.5%，实现了满产满销。 华星光电通过扩大产

能、提高大尺寸产品销售占比、控制材料成本和提升产品综合良率等措施，继

续保持了较好的盈利水平。 3月份液晶电视面板市场需求明显回升，部分面板

产品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产品售价止跌回升。

报告期内，公司家电业务稳健发展，市场份额稳步提升，空调、冰箱及洗衣

机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长20.7%、18.2%和18.0%。

报告期内， 通力电子业务受益于新产品批量出货的带动及综合运营效率

的改善，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实业控股取得花样年控股15%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

并派任两名董事。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实业控股初始投资成本9.6亿小于

分占花样年控股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12.3亿元的差额约2.7亿元，该一次性

收益计入本公司一季度报表（增加营业外收入）。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2014年一季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4年一季度报告中

予以详细披露。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413

、

200413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

B

公告编号：

2014-020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3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

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3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931,900,682.99 778,935,169.83 19.64%

营业利润

408,301,774.03 302,980,842.82 34.76%

利润总额

547,384,055.70 326,612,396.17 6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69,297,308.74 142,664,558.32 158.8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51 0.37 3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6% 46.32% -36.96%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9,132,978,401.14 2,061,707,738.09 34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5,813,673,715.04 391,928,777.84 1383.35%

股 本

903,000,000 383,000,000 13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6.44 1.02 531.37%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玻璃基板装备及技术服务业务大幅拓展，装备技术服务的毛利率相对较高，从而导

致报告期的营业总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

产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报告期内定向增发成功，从而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及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大幅提高。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4年1月17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的公司2013年全年业绩预告中预计的业绩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3年年度报

告中详细披露。

五、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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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2014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13

年

1

月

1

日

-2013

年

3

月

31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约

207.03%-239.35%

盈利

：6,188.24

万元

盈利

：

约

19,000

万元

-21,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21

元

-0.23

元 盈利

：0.16

元

注：2013年1月1日-2013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38,300万股，2013年4月18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

股52,000万股上市，公司总股本由38,300万股变更为90,300万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液晶玻璃基板生产线装备业务大幅增长， 装备业务营业收入及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

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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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公司债券申请未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4]381号《关于不予

核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申请的决定》。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31

次发审委会议对公司发行公司债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未获

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5日


